
国家标准《全员人口基础数据结构与分类代码》

编制说明
1修订任务的提出及任务来源
GB/T 18848-2002《育龄妇女信息系统（WIS）基础数据结构与分类代码》在实现全国各地育龄妇女信息系统之间以及育龄妇女信息系统与其他信息系统之间资源共享，促进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与服务工作规范化、科学化、现代化，提高工作效率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基础性作用。但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与扩展，如何有效地管理人口、高效地服务人口工作，如何为地理空间全覆盖的全员人口提供无差异化、公平、公正的高效服务，促进全社会的和谐、有序发展已经成为了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得以有效开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与发展、口数量的持续增长、城市化进程中流动人口的急剧膨胀以及老龄社会的快速到来，计生工作以育龄妇女为主体的管理模式已经难以满足我国全面做好人口工作的整体需要。为了满足国家人口基础数据库以及各地人口数据库的规范化建设与有序发展，实时出台有关全员人口的数据结构和分类代码标准也变得十分必要和迫切。

为此，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在2010年底提出了标准的修订任务，全国信息分类与编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353）依据法定程序向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提出推荐性国家标准项目建议书及标准草案。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于2011年正式批复了标准修订立项申请。

2标准主要内容修订

首先，根据本标准新版本的核心目的和主要目标，标准名称由“育龄妇女信息系统（WIS）基础数据结构与分类代码”变更为“全员人口基础数据结构与分类代码”，与此相适应，标准的范围也做了适当修改与调整，被采集人员范围由育龄妇女扩展为全员人口。
其次，依据国家标准化工作的有关最新要求和国家相关机构和组织名称变更的实际情况等，对标准的提出单位、标准的归口等进行了调整。
再次，依据国际、国家有关数据标准化原则与方法的最新研究成果和有关要求规范，对数据项类型、数据项长度进行了重新规定。
第四，依据我国人口和计生工作的实际开展情况以及各业务、管理工作之间的实际关系，对数据项按照其内在的关联关系进行了适当分组；

最后，按照全员人口管理与服务的有关政策要求以及人口基础数据库建设的实际情况，对数据项以及代码表进行了必要的增、删、改及完善。

3主要工作过程

在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下达标准的正式修订项目任务后，国家人口计生委规划司立即成立了标准起草组，开始标准起草工作。
标准起草组依据有关政策、制度文件以及业务报告中的具体规定和要求等形成了标准草案。随后，在相关业务人员、信息技术开发人员以及标准化人员中进行了意见征求，并通过两次研讨会形成了第一版标准征求意见稿。

第一版标准征求意见稿于7月份下发到各地方单位征求意见，标准起草组根据各地反馈回来的意见，对第一版标准征求意见稿进行适当的修改完善，形成了现在标准征求意见稿和意见处理情况汇总表。
